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不

低于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7.8元/股（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本次回购期限为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相关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即 2023年 9月 26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登载至《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3-074）。

公司于2023年10月20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6,01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553%，最高成交价为 4.6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6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28,026,414.1元（不含交易费用）。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21日登载至《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

公司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

长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期限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成交总金额已达到本次回购金额下限,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及本次回购用途等因素，董事会同

意将本次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至2024年6月25日。本次回购方案其他内容不作调整。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登载至《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延长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期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04）。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75元/股。详细内容

请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登载至《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上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5）。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

续延长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期限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成交总金额已达到本次回购金额

下限,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及本次回购用途等因素，董事

会同意将本次回购实施期限继续延长3个月，至2024年9月25日。本次回购方案其他内容不

作调整。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登载至《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定,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52,317,79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935%，最高成交价为 5.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8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711,942,509.67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回

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

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24-04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含），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4）。

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25元/股调整为 24.89元/股，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

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61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293%，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4.21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13.2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8,450,46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

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2、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

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301171 证券简称：易点天下 公告编号：2024-059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由实际控制人方剑秋先生、方效良先生、方炳良先生提
议

2024/2/7~2025/2/6
25,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33.27万股

4.13%
2.75亿元

27.83元/股~34.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

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39.3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

资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在原定回购额度基础上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人民币20,000.00万元

（含），即将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调

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

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达到833.27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20,160.00万股的比例为4.13%，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27.83元/股，最高价为34.50元/股，

累计支付总金额为2.75亿元。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298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5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

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37）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1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1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8月 1日 9:15
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8月1日上午9:15一2024年8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G区17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融圣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52名，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159,960,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3.9449%。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3,
361,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3.3696%。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3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

599,4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5753%。

4、本次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

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31,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1688%；反对 90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5671%；弃权 422,4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264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269,828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79.8528%；反对 907,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3.7451%；弃权

422,499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402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562,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

权的89.6867%；反对90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7.0361%；

弃权422,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3.27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4一039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6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内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3,025,8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最高成交价为11.2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81元/
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33,512,822.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股

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

购指引》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4-075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

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元/
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之内。具体详见指定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

2024-010）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42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54%，最高成交价为 13.5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22
元/股，成交总额为42,877,74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 18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

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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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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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部分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

或达成和解，因有部分待执行款项未能如期支付，导致公司因相关纠纷被相关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案件情况如下：

（1）执行法院：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鲁0113民初4296号

案号：(2023)鲁0113执4367号

立案时间：2023年9月27日

申请执行人：苏州中启盛银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3,712,000.00元

（2）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京0112民初17615号

案号：(2023)京0112执12491号

立案时间：2023年8月10日

申请执行人：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销售分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212,491.00元

（3）执行法院：鸡东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黑0321民初1460号

案号：（2024）黑0321执322号

立案时间：2024年4月1日

申请执行人：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3,232,285.16元

（4）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京0112民初21363号

案号：（2024）京0112执2585号

立案时间：2024年2月6日

申请执行人：晋城市信源锅炉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283,400.00元

（5）执行法院：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鲁0113民初7008号

案号：（2024）鲁0113执1063号

立案时间：2024年2月23日

申请执行人：北京联合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90,000.00元

（6）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京0112民初16418号

案号：（2024）京0112执5756号

立案时间：2024年4月22日

申请执行人：南通万达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5,286,000.00元

（7）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京0112民初24541号

案号：（2024）京0112执5532号

立案时间：2024年4月17日

申请执行人：天水长城开关集团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67,995.00元

（8）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1)京0112民初36221号

案号：（2024）京0112执5487号

立案时间：2024年4月17日

申请执行人：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 额：348,164.64元

（9）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京0112民初20639号

案号：（2024）京0112执5720号

立案时间：2024年4月19日

申请执行人：湖北大洋塑胶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847,096.84元

（10）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京0112民初26689号

案号：（2024）京0112执5504号

立案时间：2024年4月17日

申请执行人：北京华电永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57,197.70元

（11）执行法院：鸡东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黑0321民初953号

案号：（2024）黑0321执6号

立案时间：2024年1月2日

申请执行人：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7,930,430.04元

（12）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京0112民初27426号

案号：（2024）京0112执6860号

立案时间：2024年5月17日

申请执行人：湖北瀚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2,372,000.00元

（13）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京0112民初24747号

案号：（2024）京0112执7498号

立案时间：2024年6月6日

申请执行人：天水长城开关集团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17,000.00元

（14）执行法院：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皖02民终1221号

案号：（2024）皖0291执282号

立案时间：2024年1月25日

申请执行人：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9,352,124.31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354,274.9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6,522.40万元，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22,618.21万元，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正

常。上述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事项，未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明显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运营

回款和应收款项清欠，改善公司总体流动性，并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妥善解决

上述失信执行案件，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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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雪养殖”）。

● 本次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截至2024年7月31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春

雪养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05,111.42元。

● 是否提供反担保：不提供。

● 有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因春雪养殖日常采购豆粕业务需要，公司于2023年12月31日向龙口香驰粮油有限

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香驰粮油公司”)出具担保书，约定自2024年1月1日

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为春雪养殖与香驰粮油公司签订的所有豆粕、膨化大豆买卖合同

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逐笔披露确有不便，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按月汇总披露公司及子公

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05,111.42
元。

（二）2022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春雪养殖与香驰粮油公司自2022年3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

所有膨化大豆、豆粕等赊销产品买卖合同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的

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类型

法定代表人

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主营业务

与公司关系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李磊

91370682MA3C2EBX28
2015年12月08日

5,000万元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富山东路08号

山东省莱阳市

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家禽饲养；活禽销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肥料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粮食收购；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肥
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31,215.33
21,213.49

362.66
20,766.09
10,001.84

2024年度1-3月（未经审计）

35,421.69
-312.64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6,091.09
15,776.61

650.00
15,316.59
10,314.48

2023年度（经审计）

180,677.06
509.33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香驰粮油公司的担保协议：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春雪养殖与香驰粮油公司签订的

所有豆粕、膨化大豆买卖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货款、利息、违约金及香驰粮油公司为实现债权

产生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

3、担保总金额：人民币1500万元。

4、保证责任期间：三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物资采购产生的担保，目的在于满足日常生产经营

需求，有利于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对于被担保公司，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

情况，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2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春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担保

事项，担保对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及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205,111.42元。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经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总额为5,500万元（均是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有效期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1%、5.16%，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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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